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務人員職場霸凌申訴事件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結案 

接獲公務人員提出職場霸凌申訴案件 

（填具申訴書送人事室） 

學校應採取立即有

效之糾正及補救措

施 

於 10日內召開防護委員會審議 

受理申訴 
否 

是 

防護委員會，置委

員 5至 9人，由副

校長或主任秘書擔

任召集人。 

任一性別比例不得

少於三分之一；校

外委員不得少於委

員總數三分之一。 

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

訴人，並副教育部 

受理申訴之日起，應於一個月內組成

調查小組 

調查小組成員至少

3人，任一性別比例

不得少於三分之

一；外部學者專家

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

調查小組於召開第 1次會議之日起二

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，必要時延長一

個月 

防護委員會應依調查結果，至遲於調

查報告完成日起一個月內，為職場霸

凌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 

申訴決定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申訴人

及被申訴人 

於申訴決定作成

之日起七日內函

報教育部備查 
 


